基督教會對同性戀的態度之研究
　　陳南州

前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由於「同光同志長老教會」成立所帶來的衝擊，開始討論同性戀(Homosexuality)此一議題，或許有人不以為然，以為聖經對此一議題的觀點至為明顯，教會毋需討論。
　　然而，西方基督教會普遍開始對同性戀重新研究可追溯到六零年代。其實，同性戀者自己組成教會台灣也不是第一樁，較出名的例子，如因告白自己是同性戀者而受到五旬節教派逐出教會的年輕牧師 Troy Perry, 1968在洛杉磯成立今日稱做「大都會社區教會普世團契」(Universal Fellowship of Metropolitan Community Churches)，現在已遍及許多國家的大都市。1　目前有些教會已經就此一議題做出決定，表明他們的立場，有些教會則仍然在討論之中，未做正式聲明。即使已做出正式立場的教會，也不表示他們就不再討論了。以美國長老教會為例，在一九七八年以前，他們做了好多年的研究，在一九七八(UPCUSA，俗稱「美北長老教會」)、一九七九(PCUS，俗稱「美南長老教會」)年做成決定之後，直至一九九六年，他們仍有小組或特別委員會繼續研究。我們可以這麼說，不管他們的決定是甚麼，我們必須注意一件事，即他們都很努力聽取各方面的看法，經過詳細的研究之後才做決定的。尚未做出決定的教會，不是沒有立場，而是尚未取得共識的立場。
　　因此，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現在從信仰的觀點來討論同性戀，雖不是先見，卻也絕不是一件錯誤的決定。
　　本研究所提出的觀點並不是絕對的，作者也希望台灣各教會將來若提出甚麼研究報告，也不應該讓它成為對此一議題的最後研究報告。由於作者本身的一些限制(如本人的性取向是異性戀)，和有關同性戀的了解不斷的增加，本研究報告毋寧是一份提供大家深入討論之前的初步報告，目的是就當前基督教會對同性戀的態度作一整理介紹，提出一些基礎的看法，盼望拋磚引玉，期待台灣教會在台灣文化的脈絡和社會處境中，就同性戀做更深入的研究、了解，使教會、社會對同性戀以及人類的性特質，特別是性取向有較正確的了解，使我們的社會更健康、和諧。

壹、「性」的定義
　　我們要討論同性戀之前，得先了解「性」是甚麼。一般我們說「性」(sexuality)，大概是指人有關性方面的特質 (以下簡稱「性特質」)。在我們討論同性戀議題的脈絡中，我們至少應該了解以下有關性特質的某些用語的定義  2：
　　一、性別認同(sexual identity)：對於自己之性別的認識或意識。
　　二、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對於自己在性關係方面(特別是性官能和性親密方面)的傾向的意識。
　　三、人在官能方面對性的感受(sensuality)，即對於性取向的對象(尤其是配偶或性伴侶)在生理或身體方面的一種需求和能力。
　　四、性親密(sexual intimacy)：人在心理上、感情上期待和另一個人(通常是性取向的對象)有相互的溝通，並期待彼此在肉體方面有親密關係(愛撫、性交)的需求和能力。
　　性取向(sexual orientation)要跟性別認同(sexual identity)加以區分，所謂性別認同就是一個人對他/她自己的性別的認識或意識，通常是從自己的性器官意識到自己的性別。但也有例外的情形，比如說有人意識到他雖然有男性的生理器官，可是他心理方面一直感覺他自己是女的，這樣的人就是在性別認同上面，雖然有男性的生理器官，可是他認同自己是女性。反之，可能也有人有女性的生理器官，可是她心理方面自己覺得她是男性。

貳、同性戀取向的研究
　　同性戀者一般而言就是他或她的性取向是同性別的人而非異性。也就是說，同性戀者在性愛慕、性親密關係方面的對象是同性，而非異性。 有同性戀取向的人不一定有同性性行為，譬如說他們/她們因承受社會壓力而跟異性結婚，或是禁慾；而同性性行為也不一定跟同性戀取向有關，如生活在監獄、軍中、男女分校等特殊環境中，有些異性戀者為解決性慾而有同性間的性行為。同性戀者在人口中的比例，根據不同的調查研究，有不同的數據。一般大概都認為是在 10 ％左右。3為甚麼會有些人的性取向是同性戀﹖從理性或是科學的角度來探討同性戀的成因，研究為什麼人會有同性戀的性取向，答案大概可分為三大方面，即基因的問題、荷爾蒙的問題、環境的因素。
　　基因的問題和荷爾蒙的問題都是生理因素，也就是跟遺傳相關，即同性戀是天生的一種性取向。而環境的因素又可以分成兩大類，即嬰孩成長的早期受到環境影響，或是青春期以後成長的過程中受到社會中同性戀文化的影響。但是這些因素中到底哪一個扮演著決定性因素，科學界仍未有一個定論，也就是說，科學的探討存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不過，大多數的人認為社會文化或許影響人從事同性性行為，卻不會改變人的性取向。即不論是基因或是荷爾蒙、環境因素，具同性戀取向的人大概在四歲以前(很可能更早)就已經確定。換句話說，目前在理性方面較普遍為人接受的共識是：同性戀的性取向是一種天生的取向，而不是人的自我選擇。4　一九七四年美國的精神醫學協會已經做成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者當作是罹患精神疾病，或是一種偏差的行為。
　　雖然有些人致力於改變同性戀者的性取向這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自稱其同性戀取向已經獲得更正，但根據研究，大多數的人認為同性戀的性取向不能真正改變，同性戀者的經驗也大多如此告白。5

參、聖經與同性戀
　　基督教會的信仰告白之一是﹕聖經是基督徒倫理生活的準則。我們常引用聖經來規範基督徒的倫理行為，以聖經為判準來定義是非善惡。談同性戀時我們可以採三種方式來看聖經，第一種方式就是討論聖經裡面提到同性性行為的一些經文，即所謂的「直接關連」的經文，第二種方式是討論聖經中可能引申出反對或接納同性戀觀點的經文，或說「間接關連」的經文。第三種方式是聖經整體的觀點。

一、「直接關連」的經文
　　(一)創世記十九章1~29節。有關所多瑪和蛾摩拉的這段文，就是這一類的典型經文，通常反對同性戀的人大概會把這段經文當作是聖經譴責同性戀者相當有力的依據。可是，現在大部份的聖經詮釋家，不管是接受同性戀的人，或反對同性戀的人，大都認為這段經文的重點不是在譴責同性戀，而是在指責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居民沒有善待外出的客旅，是在反對他們以性暴力對待外人。我們可以參看以西結書十六章49節，這段經文論到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時，作者認為他們的過錯是沒有善待困苦貧窮的人－－需要幫助的人，跟同性戀此一議題無關。主耶穌在馬太十章10~15節，也談到所多瑪和蛾摩拉，主耶穌也是指責他們沒有善待外出的客旅。6　所以，引用所多瑪和娥摩拉這段記事來譴責同性戀已經證明是不正確的詮釋。
　　(二)論到同性性行為而常被引用來反對同性戀的經文是利未記十八章22節、廿章13節。這兩處經文明確談到男人不可跟男人有性行為關係(這裡沒有談到女性，不是說女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在當時是被接納的，而是聖經是以男性為中心來敘述，所以沒有再談到女性），它是可厭惡的事。這段經文是屬於「聖潔條例」的一部份，它跟以色列的文化、宗教密切相關，其重點也不全是倫理方面的教導（有些部份涉及倫理，但有些則跟倫理毫無關連），譬如說利未記十九章19節談到一塊田不能播兩樣種子，一件衣服不能有兩種質料。換句話說，根據聖潔的條例，以色列人不能穿兩種質料所織成的衣服，農夫也不能在一塊土地上撒播兩樣種子。類似這樣的教導，它的重點並不是倫理道德的。即使是有關倫理的教導，舊約中跟聖潔條例所說不可行的「可厭惡的事」還有很多，為甚麼今日我們只遵循某些規範，而不全部奉行﹖想直接引用利未記的聖潔條例來反對今日的同性戀，在倫理學上顯然也不是合宜的做法。7(三)新約方面，很多人引用哥林多前書六章9~10節、提摩太前書一章9~10節、羅馬書一章18~32節等處經文，認為同性戀是違反本性，是違背基督信仰的行為。
　　然而，這種解釋顯然並未了解保羅所說的本性是什麼。聖經學者大都認為從保羅的作品中，我們發現在他的觀念裡面人的本性有兩種解釋。一是指社會習俗，保羅把當代的社會習俗當作人的本性。比如說，保羅認為女性不適合在公開場合禱告、宣講上帝的話，因為這違反人的本性(參看哥林多前書十一章3~16節)，在提摩太前書二章12節，保羅甚至說他不准女人教導人或管轄男人，女人要沈默，因為這也是女人的本分。類似這樣的教導很多，所以保羅在他的書信裡面談到人的本性時，有時其實是指社會習俗。所以，男人留長頭髮不合本性，女人在公開場合禱告、講道也都不合本性。今天我們都知道這其實是保羅男性中心的觀點，是受當時社會習俗的影響，跟人的本性無關。另一方面，保羅講人的本性時，特別是在羅馬書中，是指人的天性，即一般我們所說的人的本性，而非社會習俗。保羅針對當時希臘、羅馬文化中的同性性行為，特別是孌童（指成熟的男人利用年輕的男童作為性的對象，藉此獲得性的經驗與滿足）提出批判。保羅之所以批判同性性行為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它違反本性，另一是它涉及異教的崇拜。前述藉孌童獲得性經驗與滿足的男人，他們大都是過異性戀生活的人，保羅譴責這種男性之間的同性性行為，因為這違反他們異性戀取向的本性。此外，保羅所以譴責同性性行為是因為他們的性對象是廟妓，即異教神廟裡面扮演著人神之間溝通媒介之角色的人，男性跟男性廟妓，女性跟女性廟妓，當然也有男性跟女性廟妓關係的性行為。保羅反對這種性行為，因為它是違背基督信仰的教義-偶像崇拜。8　這樣說明，到底保羅是否反對我們今天所說的同性戀就值得商榷了，因為在保羅的認知裡面，並沒有我們今日所了解的同性戀取向的人，對保羅而言，人都是異性戀。因此，想用新約中保羅的觀點來反對同性戀，可能有待更多的說明，否則難以令人信服。

二、「間接關連」的經文
　　(一)首先我們從創造的故事來說，即創世記一至三章。有人認為：上帝創造人的時候，創造男性與女性，性關係就只能夠是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性關係；又上帝創造的旨意包括生養眾多，而唯有男女的性關係才有可能生育繁殖，所以同性戀是不合乎上帝創造的秩序及計劃。9　可是，也有人持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在創造的記事中提及上帝造男造女時所用的字言，並不是「社會性」的用語(husbandand wife或man and woman)，而是「生物性」的用語(male and female)，所以創世記作者的用意並不在談論人的關係，更不是婚姻關係，而是說明人類跟他們的創造主上帝之不同，人類跟其他動物一樣，有性別之分，要繁殖、生養眾多。10　此外，創世記也未說盡創造的故事，聖經清楚告訴我們有些人天生無法懷孕生子(女)，肯定創世記中人類經由不同性別的結合而有的繁殖能力是好的，並不必然要否定其他可能性也同樣是好又有意義的。11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創造的故事主旨並不在於人的性關係，性關係也不是單單為了繁殖。人也藉著性行為來表達自己跟對方的情與愛。所以，想用創造的秩序來否定同性戀也有待討論。
　　(二)有人認為聖經中的婚姻也是兩性結合，同性戀者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是不符合婚姻的制度。然而也有人以為婚姻是人為法律的制度，在希伯來聖經裡面，一夫多妻或納妾的婚姻制度並沒有受到摩西律法的反對。以何西阿書為例，聖經並未聖化兩性的婚姻制度，它所要強調的是信實、互愛。12　所以，想用婚姻制度來否定同性戀，也是值得商榷。
　　三、聖經整體的觀點我們遵奉聖經作為倫理抉擇的準則時，我們一定要了解聖經的主旨並不在告訴我們人應當做什麼；聖經主要是告訴我們：上帝為了我們做了什麼，要讓我們認識上帝。聖經不是一本倫理手冊，我們可以打開它來找這個答案、那個答案，聖經不是這樣的一本書。聖經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在特定的文化、社會處境裡面所寫下來的，上帝藉著這樣的記錄來向我們啟示他的本性與作為，我們必須經過詮釋才能了解聖經的真義。
　　換句話說，直接引用聖經經文來談論我們今天的生活，是一件有待商榷的事。聖經必須經過詮釋，而詮釋又可能因為教會的傳統不同而有不同的結論，所以我們想引用某段聖經經文來反對或接納同性戀都要非常謹慎。
　　當我們探討聖經中上帝啟示的真理時，我們發現聖經本身告訴我們﹕人們也可以從洞察世人的生活來獲得真理，而且人類對這方面的真理的了解還相當有限 。智慧文學告訴我們﹕聖經本身肯定有些真理不是來自特殊啟示。13　這告訴我們﹕人類從生活的本質和經驗所能獲得的知識，有其限制，但也其可能性；除了所謂的特殊啟示，人類可以從經驗獲得真理。14　其實這也跟本土神學一再強調的文化的神學意義非常類似，這豈不是告訴我們﹕若是我們重視聖經的整體意義，我們就不能忽視科學、理性、經驗。15　從此一神學了解來談同性戀時，我們若想遵奉聖經，就不能忽視同性戀者的經驗與告白，特別是敬虔、真正委身的基督徒同性戀者的經驗與告白。

肆、基督教神學對人的性特質(sexuality)的一種觀點
　　以下的觀點就是整合個人對聖經整體的了解和我對人生的經驗，包括我從同性戀者的告白所汲取的經驗而得的，也可以說是我對同性戀此一議題的信仰反省。

一、性特質是上帝按他/她的形像創造人類時的恩賜。
　　(一)上帝按著自己的形像造人，有男有女。因此，性別是上帝創造的旨意，男人女人都是人，男女不因性別之差異而不平等。
　　(二)基本上，人的性特質是上帝賦予的，不是人自我選擇的結果。人當甘心接受並歡喜享受他/她自己的性別，也尊重別人的性別；我們接受並發展自己的性取向，也尊重別人性取向。
　　(三)上帝是愛，在上帝之內有一種相愛共融的奧秘，按上帝形像被造的人也有愛與共融的特質。人享受性的親密，不但不是罪惡，而是享受上帝的恩典，還可以實現對自己所愛的人的委身，甚至也藉此體會人跟上帝的契合的奧秘。

二、人的性特質既是一種困惑，又是一種應許。16
　　(一)性特質成為人的一種困惑乃是因為人的生命、生活受到罪的玷污，性特質也無法倖免。人因而可能陷入自我中心而產生性的濫用、放縱肉體的情慾等不當的生活方式，把別人當作解決性慾的工具，忽略性行為跟心靈的關係，沒有用身體來榮耀上帝。
　　(二)性特質對人而言也是一種應許乃是因為人的生命、生活在基督裡得以自由和更新，人可以因著信仰的能力，按著上帝所喜悅的旨意來表達性特質，在性親密的關係中，特別是性交的行為中表達她或他的情與愛，也享受對方所給予的情與愛，同時也藉此學習委身，也就是人完整的自我奉獻－－給所愛的人(配偶或性伴侶)、給社會眾人、給生命的主上帝。

三、每一個人要為自己的性特質的表達負責任。
　　有人選擇獨身過日子，有人結婚生活，只要是人自我的抉擇，我們應該給予尊重。獨身不比結婚的人聖潔，結婚也不比獨身的人較完全。性親密並不是罪，但是它關係到整個人的生命，每一個人要為他或她自己跟別人之間的性親密行為負責。雖然婚姻中的性行為不一定都是愛的表達，只跟某一個人有性關係也不一定就是對某人忠誠，但是基督教，仍以為性親密當在婚姻關係中發生為宜，因為這才是最負責任的行為。同性戀者目前不能依法結婚，但其性親密、性關係也應當比照異性戀者的一夫一妻，彼此互愛、信實，也就是同性戀者的性行為應該是固定性伴侶，彼此以忠貞相對待。簡單地說，異性戀者和同性戀者的性倫理是相同的。

四、教會作為信仰的團契有責任宣揚和教導正確之性特質的價值，並關心其誤用的情形。
　　人性特質的表達深受文化和社會、個人成長的過程、信仰的認知與體會所形塑。因此，教會要宣揚和教導正確的性特質的價值，關心個人和社會生活中性的誤用、濫用。
　　面對人(個人和社會)的邪惡時要作先知批判；對於面對痛苦、混淆、困惑的人要作牧養關顧；對於面對價值衝突和無知的人要作教育。教會的責任是給於希望和安慰，挑戰、支持甚於咒詛和責備，作先知和牧養關顧甚於傲慢、自以為義。

伍、教會對同性戀之態度
　　從教會或傳統來說，過去大部份的教會不接受同性戀，認為同性戀是罪。不過，近代(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教會對同性戀這議題有很多的研究和討論，有很多教會重新思考它們的立場，反省教會傳統的主張是否正確。以下簡單地說明一下目前一些教會的看法：

一、美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USA) 17
　　基本上至今仍然維持一九七八年的立場，即同性戀，不論是天生的取向或後天的選擇，「都不是上帝對人類的期待，而是人類生活於罪惡之世界的一種結果。」但是教會應該改變它的態度，即從畏懼或仇恨同性戀者，轉為友愛和歡迎。教會應該接納誠心告白耶穌基督是上帝、是救主，決心要作基督門徒並表現愛心的同性戀者加入教會。
　　論到按立或封立牧師的議題，教會提供明確的指示﹕未悔改的同性戀實踐者(即有同性性行為者)不符合按立的資格。但是教會也要非常謹慎，因為人若未自己表明其性取向，我們探詢人們的性取向可能成為上帝恩典的絆腳石。

二、聯合基督教會18
　　一九九一年聯合基督教會基於下列的原由對同性戀議題做出了決定﹕認清人類對其性特質的了解有困惑；教會支持所有人的人權，無論其性取向是甚麼；認識上帝創造的多樣性和呼召的包容性，並認為同性戀者及其家庭也應當有份於教會中服事上帝的職分。所以，教會勇敢地確認並接受同性戀者服事的恩賜，也呼籲地方堂會、教會組織或機構等向同性戀者開放，不因人的性取向而有差別待遇。同時教會也希望大家繼續討論同性戀此一議題，並相互對話，也設法協助符合資格的同性戀者得到按立。
　　然而前述議決在教會引起分裂，聯合基督教會於一九九三年又做出另一個決定﹕無論持哪一種觀點或立場，我們傷害基督裡的一體性，教會為此行為悔改，並以尋求基督心意的態度繼續討論此議題。教會不應該因為觀點不同而分裂，而是要相互尊重和接納，生活在以耶穌為主的團契中。

三、聖公會 19
　　聖公會總會於一九七九年第六十六屆總會中做成它們對同性戀此一議題的立場。教會察覺人類性特質的奧祕，以及它跟人的生活的密切性，因此要對性特質做一完整的了解，又有共識的聲明，並不是一件易事。教會必須在聖靈的引導下，藉著聖經、信仰傳統、科學新知，繼續討論此一議題。教會承認同性戀者也是上帝的兒女，他們/她們和其他人一樣，應當受到教會的愛、接納、牧養關顧。但是教會認為「性」跟人是否適宜按立為教職有關，因為教職者應該在生活上做所有的人積極的模範。異性戀或同性戀的性取向不應當成為教職按立的障礙，但是有同性性行為或異性戀有婚姻外的性關係者皆不適宜按立為教職。
　　由於有些牧師和主教並不遵奉教會在此一事上所採取的立場，一九九一年聖公會又重新宣告一夫一妻之異性戀為教會認可的規範，也籲請大家在教區中就人類的性特質繼續討論對話，即等候聖靈進一步的帶領。

四、美國福音路德教會 20
　　美國福音路德教會自一九八九年起就人類的性特質做了一連串的研究，並於一九九三年提出一份研究報告初稿交由各教會研究，第二份研究報告也已出爐，教會希望在一九九七的大會中可以做成正式的「社會聲明」。在第一份研究報告初稿中，美國福音路德教會的建議是向同性戀者開放，甚至接納成熟、真心相愛、委身的同性戀關係，即使這種關係在上帝眼中不算完全。不過據了解，兩份研究報告所獲得的正面的回應少於負面的回應。
　　美國福音路德教會在一九七零年和一九八零年曾接納兩份有關人類性特質的報告。一九七零年的報告指出科學研究尚未能夠提出充分證據來說明同性戀的起因，但從聖經的觀點，同性戀違背上帝創造的異性戀結構。同性戀者和所有的人一樣都是罪人。一九八零年的報告則區分同性戀取向和同性性行為，不從事同性性行為就不違背基督徒的性倫理。報告同時指出，目前被引用來指責同性戀的聖經經文，如創世記十八章16節～十九章29節、利未記十八章22節、二十章13節、羅馬書一章24~32節、歌林多前書六章9~10節、提摩太前書一章10節等，其詮釋都未能令人信服。不過，教會在探詢新的聖經與神學觀點的同時，仍然認為同性性行為違背上帝的旨意。

五、美南浸信會大會 21
　　美南浸信會大會於一九七六、一九七七、一九八零、一九八五年都曾就同性戀議題發表聲明。這些聲明的主旨可以簡述如下﹕教會基於聖經真理認定同性戀性行為是罪，是被咒詛的，雖然地方教會有自主權，大會極力要求教會和其機構不要按立或雇用同性戀實踐者，也不任命他/她們從事正規生活的工作。浸信會也反對將同性戀者列入弱勢團體，他/她們不得享受弱勢團體的福利和權益。一九九二年美南浸信會大會開除北卡羅來納州的兩個教會，因為它們祝福同性戀者的結合，以及准許同性戀者講道。
　　六、聯合衛理公會 22聯合衛理公會似乎不曾就同性戀此一議題做出甚麼研究報告，每四年出版一次的教會法規，在一九九二年版「社會原則」部份對同性戀的觀點是﹕不符合基督教的教導，教會也不寬恕同性戀的性行為。不過，教會認為同性戀者和異性戀者都有其神聖的價值，也都應該受到教會的關顧、指引，他/她們應該有份於上帝的恩典。教會也應該支持同性戀者的權益，終止對同性戀者的迫害。
　　教會不按立公開承認自己是同性戀或實踐同性性行為的人為教職。

七、加拿大聯合教會 23
　　加拿大聯合教會對同性戀此議題的討論可以追溯到一九六零年代初期，第十九屆總會抨擊同性戀行為，認為它在道德上有如下的問題﹕違背上帝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使人表達性特質的旨意；濫用自然的功能，同性戀是與自己作對的罪；由於同性戀至少涉及另一個同性的人，無論其行為是否雙方同意，對於愛鄰人的教導和實踐都是傷害；它可能危害社會安定，也就是兩性的婚姻和家庭責任。但二十五屆總會要求深入研究「性」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角色，受任命的小組於一九八零年二十八屆總會提出第一份報告﹕「照上帝的形像-男與女」，一九八一年第二份報告﹕「信仰與性特質」，一九八四年第三份報告﹕「恩賜、困惑、應許」。教會並於一九八四年的總會宣告﹕確認並接受所有的人，無論是甚麼性取向，都是照上帝的形像受造；確認所有的人靠上帝的恩典、憑信心而得救，無論是甚麼性取向，所有信耶穌的人都被接受為基督教會的會員；確認教會受召主動並鼓勵人跟同性戀基督徒討論性特質一事，以便增進團契交誼，消除誤解、恐懼、對立……；確認所有的會員應當從福音的觀點研究並了解性特質和生活方式。該屆總會並決定教會全體都要就性取向、生活方式、教職等議題從事對話，並由特別小組於一九八八年提出一份聲明。一九八八年三十二屆總會擱置小組所提的研究報告「建構基督徒對性取向、生活方式、教職的一種了解」，但是通過一份名為「會員籍、教職與人類的性特質」的聲明。在聲明中，教會宣告﹕「所有的人，無論是甚麼性取向，凡宣稱信仰耶穌基督並順從祂的，都受歡迎成為加拿大聯合教會的會員。而所有加拿大聯合教會的會員都有資格受考慮來擔任教職。所有的基督徒都受召過一種以順服耶穌基督為典範的生活方式。」所以，對加拿大聯合教會而言，性取向不應該成為教職按立的障礙，也就是教會接納並同意按立同性戀者為教職。
　　今以表格綜合前述各教會的觀點如下﹕
	教會－－宗派
	同性戀是否是罪
	是否接納同性戀者加入教會
	是否按立同性戀者擔任教職

	美國長老教會
	看法不一
	是
	否

	聯合基督教會
	否
	是
	否

	聖公會
	否
	是
	否

	美國福音路德教會
	是
	是
	否

	美南浸信會大會
	是
	是
	否

	美國聯合衛理公會
	未正式議決
	是
	否

	加拿大聯合教會
	否
	是
	是


　　目前有許多教會正在討論它們教會要對同性戀此一議題採取何種看法，還沒有正式議決或取得共識，如：英國歸正教會、澳大利亞聯合教會、紐西蘭長老教會等。根據它們的研究報告，我發現它們比較傾向接受。所以，我們從教會或傳統來看同性戀的時候，我們會發現教會之間有很大的分歧，它們各有不同的解釋，採取各種不同的立場。

結語
　　性特質是人存在的一部份，性特質的表達關係到人的整個自我，因此我們要對性特質有更多的研究和了解，並且以教導和輔導來代替規範和限制，使我們性特質的表達既可以成全自我的生命，又可以實現我們對所愛的人的委身，使我們可以用整個身心歌頌、榮耀生命的主上帝－－基督徒倫理最崇高的價值和目的。
　　 性取向是上帝的賞賜，是天生的。教會討論同性戀的議題時，不要把它當作只是在討論事情，我們是在討論人的關係。同性戀者的行為跟他/她的性取向的關係非常密切。我們不是在討論一個好像可以拿來解剖、切割的人體，我們不只是在討論人的生活方式，而是人的生命的表達。在討論人的生命、生活時，我們需要有更多的同情心、同理心。
　　無論是同性戀者或是異性戀者，都在上帝的恩典的眷顧中，上帝仍然愛他/她們。
　　由於我們對聖經的詮釋，以及我們在理性方面的了解，常常有些不同，所以我們對同性戀這個議題也會有不同的見解。不過，無論是那一種見解，我們不應該說跟我們不同見解的人是沒有基督信仰，不是基督徒，不相信上帝。其實，有同性戀者仍參加教會，仍然告白耶穌基督是他/她們的主。教會歷史上仍有很多事情我們尚未尋得共識，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彼此不同的見解，並且一直繼續研討、對話。不同見解的人一起讀聖經，不同性取向的人一同分享生活的體驗，共同探討基督福音的倫理準則，開放心胸對話。
　　無論我們的決定是甚麼，希望我們都是非常誠實，以愛心來做決定，盼望我們的決定都是一種負責任的決定。C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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